
人大定「一地兩檢」屬國家行為
張榮順：安排符憲法基本法 港法院無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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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在
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的2017年度會員代表大會
及學術年會上，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宋哲對研究
會今後發展提出3點建議：一是努力做好落實中
共十九大報告的踐行者；二是努力做好「一國兩
制」理論和實踐的探索者；三是努力做好港澳有
關政策和研究成果的傳播者。中聯辦副主任黃蘭
發則指，香港仍面臨若干重大政治法律事件，需
要積極穩妥應對。
宋哲在會上致辭時，高度肯定了全國港澳研究

會的工作，並對研究會今後發展提出3點建議：
一是努力做好落實中共十九大報告的踐行者，

特別是把港澳工作同當代中國（內地）正在發生
的重大變革聯繫起來思考。
二是努力做好「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探索

者，聚焦「一國兩制」實踐與港澳社會發展中的
突出問題，做好研究，多出思想，多出精品，為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智力支撐。
三是努力做好港澳有關政策和研究成果的傳播

者，積極發聲，用港澳社會聽得明白、容易接受
的語言，講好十九大精神和國家發展成就，講好
「一國兩制」重大方針政策、講好國家故事、講
好港澳故事。
黃蘭發致辭時形容，2017年對香港來說很不

平凡，香港在新時代的發展方向更加明確。新的
一年和未來一段時期內，香港仍面臨若干重大政
治法律事件，需要積極穩妥應對。希望今後全國
港澳研究會繼續開拓進取，聚焦新問題，凝聚新

力量，推廣新成果，不斷取得新成績。

王新東盼續展智庫優勢
澳門中聯辦秘書長王新東則表示，十九大報告的新論斷和

新思想對做好新時期澳門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希望研究會今
後繼續發揮智庫優勢，深化對「一國兩制」實踐下澳門經濟
社會發展的經驗和特區管治規律的探索；統籌研究力量，凝
聚專家力量，着力破解難題；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培養鍛
煉隊伍。

徐澤：港澳研究會獨特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作研究會2017年工作報告時表

示，去年港澳工作取得明顯成績，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積極應對新情況、新問題，審時度勢、正確決策、
持續發力，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動權和掌握「一國兩制」話語
權的結果。徐澤表示，全國港澳研究會是港澳工作中的一支
獨特力量，一個重要平台。在過去一年裡，研究會繼往開
來，努力探索，積極圍繞事關香港、澳門長治久安、事關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突出問題和深層次問題進行持續、
系統、深入研究；努力構建符合「一國兩制」原則和精神的
話語體系，配合中央對港澳工作重大舉措，發出正面聲音；
通過學術活動，加強知識界和專業界的團結工作。
全國港澳研究會2017年度會員代表大會及學術年會13日
在深圳召開，研究會會員約160人出席會議，並就香港的政
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進行研究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休
講座教授劉兆佳昨日在深圳接受
媒體訪問時表示，就國家安全保
障的角度，「一地兩檢」是中央
對香港的信任和讓步。內地口岸
設在香港，出入境管理雖然也可
以做得很安全，但很難保證會不
會受到不可知因素影響，保障程
度不如在內地。

保港樞紐地位免邊緣化
劉兆佳指出，在西九龍站

「一地兩檢」，是為了發揮高
鐵的效用，由特區政府主動提
出來，並非中央的決定。中央
在這問題上沒有預留香港會接
駁內地高鐵網，如果「兩地兩
檢」，需要預留很多時間去進
行檢查，可能令內地高鐵時間
表都受到擾亂。特區政府提出
這個安排，中央願意支持配

合，是為了維持香港作為國際
交通樞紐的地位，不希望香港
在國家發展中被邊緣化。
他續說，香港回歸以後法律

體制已經納入國家法律體制之
內，香港法律的權力來源和合
法性來自香港基本法和國家憲
法。但部分香港人，包括法律
界精英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
題，內地一些官員和專家學者
感到不理解和失望。

理解好基本法三重性質
劉兆佳強調，香港是國家的一
部分，基本法有三重不同性質要
好好理解。第一，基本法既是全
國性法律也是香港本地法律；其
次，基本法既是香港普通法體系
一部分，也是國家大陸法系的一
部分。更重要的一點是，基本法
既是法律條文，同時也是用來貫
徹中央「一國兩制」政策。
他指出，考慮「一地兩檢」

是否違反基本法，要從更大的
框架，從中央對港政策，從全
國法律去審視。全國人大常委
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有解釋
和審查法律是否違憲的功能和
權力。
劉兆佳認為，每個地方都有

最高法律權威裁定，正如歐洲
有憲法法院，美國有最高法
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
最權威的決定，不能夠再受到
挑戰。但這並不影響香港的獨
立審判權。
他強調，獨立審判權是指審判

的過程不受干擾。香港法院在裁
決中如果應用到基本法，裁決之
後，假設全國人大認為對基本法
的解釋有偏差，進而作出解釋，
法院做的判決就要依據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但是原來的裁決
還是有效。對基本法的最後解釋
權在人大常委會，但審判權還在
香港。

劉兆佳：體現中央信任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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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望賢 深圳報道）香港社會

熱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

檢」的法理依據。全國人大

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張榮順昨日指出，實行

「一地兩檢」安排完全是維

護香港發展利益的需要，目

的是便利香港居民的措施，

也是考慮所有法律問題的出

發點。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並確認有關《合作安排》，

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而這屬於中央處理涉及

香港事務的國家行為，合法

性不容質疑。香港特區法院

對國家行為無管轄權，不得

質疑有關安排合法性。

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在深圳召開
2017年度會員代表大會及學術年

會，研究會會員約160人出席。國務
院港澳辦副主任宋哲，中聯辦副主任
黃蘭發，張榮順，澳門中聯辦秘書長
王新東出席並致辭，會長徐澤會上作
2017年工作報告（見另稿）。

批有人不接受憲制秩序
張榮順在致辭時批評，香港社會有
部分人為了將問題政治化，而不斷製
造法律迷霧，並以此無端指責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指責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本質上是不願意接受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
秩序。大家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張榮順指出，香港特區成立後，對
涉及香港事務的處理，必須嚴格按照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辦事，這是中央一
貫秉持的基本原則。香港社會圍繞
「一地兩檢」問題提出的各種觀點，
中央有關部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都進行過深入研究，最終採取的法律
方案是經過充分論證的、可靠的。

他解釋，在法律上，在西九龍站實
行「一地兩檢」，涉及的核心問題是
在西九龍高鐵站設置內地口岸派駐內
地的出入境查驗部門，按照內地法律
規定，對乘坐高鐵進出內地的旅客及其
攜帶的物品進行出入境查驗，是否符合
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於這個問題，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合作安排》進行了審
議，確認《合作安排》符合「一國兩
制」方針，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不影響特區高度自治權
他續說，在「一地兩檢」下，香港

和內地是國家的兩個出入境管制區，
「一地兩檢」的安排在法律上屬於兩
個出入境管制區之間的《合作安
排》，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有關安
排是行使高度自治權的體現。「一地
兩檢」合作安排毋須根據基本法第二
十條進行授權的原因，因為香港自
1997年回歸後，是國家的一個出入境
管制區，具有與國家其他出入境管制
區開展出入境合作的權力。
張榮順強調，在西九龍站設立內地

口岸，不是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某個
區域劃給內地某個地方，不改變行政
區域範圍，且「一地兩檢」沒有改變
出入境管制制度，也不是查驗的合併
或者由一方代替另一方實行，改變的
僅僅是出入境查驗的地點，不影響香
港的高度自治權。
他續說，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按照

內地法律實行內地的出入境查驗，適
用對象是進出內地的高鐵乘客及其攜
帶的隨身物品和行李，適用範圍僅在
內地口岸，不存在牴觸香港基本法第
十八條的問題。
張榮順強調，在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確定的憲制秩序下，實行「一地兩
檢」的《合作安排》是否符合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最終決定權在全國人大
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履行職
責所作出的決定，具有法律效力。

不得質疑國家行為合法性
他指出，香港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三款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
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這一規定的

制度背景是，按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國防、外交和其他一些事物，由
中央負責管理。對於中央管理這些事務
的行為，香港基本法第十九條稱為「國
家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家
行為「無管轄權」，就是不得質疑這些
行為的合法性。
張榮順並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在西九龍高鐵站實行「一地兩檢」的
《合作安排》，進行審議，批准並確
認有關《合作安排》，符合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的規定，屬於中央處理涉及
香港事務的國家行為，無論是決定行
為還是決定內容，其合法性均不容置
疑。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院在若干案件中也一再確認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院不得質疑中央依法處
理涉港事務的行為的合法性。
會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代表黃

平、劉兆佳、郭萬達、林發欽分別作
了主旨發言。劉新魁、楊茂在會員代
表大會上當選為理事。主辦方還圍繞
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等議題，
分別召開3個專題研討會。

■■張榮順強調張榮順強調，，在西九龍總站在西九龍總站
設立設立「「內地口岸區內地口岸區」，」，不影響不影響
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圖為高鐵圖為高鐵
西九龍總站地盤西九龍總站地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榮順認為，「一地兩檢」符合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 全國港澳研究會供圖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並確認有關《合作安
排》，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圖為全
國人大常委會去年表決通過決定。 資料圖片

■全國港澳研究
會昨在深圳召開
2017年度會員代
表大會及學術年
會，有約160人
出席會議。
全國港澳研究會

供圖

鄒平學：解讀決定需全面系統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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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
報道）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
主任鄒平學在出席全國港澳研究會年
會時表示，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過了批准香港西九龍站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決定發表
聲明，雖有其自身邏輯，但立論過
於偏狹和僵化，導致結論錯誤。他
強調，解讀「一地兩檢」的權力來
源和法律基礎需要有全面和系統的
思維，既要全面解讀基本法的相關
條文，也要全面審視「三步走」方
案的內在邏輯。
鄒平學表示，分析有關條款可知，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是以基本法第
二條為基礎，其它相關條文相配合而
形成的綜合性法律依據。
他舉例，根據第二條，全國人大

授權特區依照本法享有包括獨立司
法權和終審權在內的自治權，特區
政府代表特區基於解決「一地兩
檢」的特殊需要、特定用途，在符
合「一地兩檢」宗旨和基本法原則
精神下可以有條件地處理自己的自
治權，可以同意（亦可以不同意）
在特區境內某個特定的區域設立
「內地口岸區」，和內地協商處理
兩地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

的劃分和法律適用，當然是自主行
使高度自治權的方式。
鄒平學並指出，「三步走」完整構

成了「一地兩檢」合憲合法的全部基
礎。對特區而言，中央已將包括出入
境管制權在內的各種自治權授權給特
區，西九龍的管轄權亦被授予特區，
是否同意內地出入境機構在西九龍站
實施內地的出入境查驗，屬於特區高
度自治權的範疇。

本地立法保障安排
他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自

中央授權，其行使是否符合授權者

的意志、利益與基本法，需要授權
者來認可確認。故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決定，批准《合作安排》，明
確它符合「一地兩檢」方針，符合
憲法和基本法，就為「一地兩檢」
進一步提供了憲制性法律基礎，為
國務院批准內地在西九龍站設立口
岸並派駐機構依法履行職責提供了
法律依據。
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確認有關安排

具備法律依據和法律基礎之後，再回
到本地立法，由本地通過具體的立法
來保障合作安排的內容，再一次行使
特區自治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在深圳出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年會的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
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凌友詩接受媒體訪問時
建議，香港在現行有效的法律裡面激活與國
家安全有關的條款，也能保護國家安全。
凌友詩表示，立法需要消耗很大的政治能
量，且香港使用判例法，即使立法，也只完成
一半，還需要有判例。目前，包括刑事罪行條
例、社團條例等，均有相關條款，並且有效，
完全可以運用起來。
她舉例如社團條例中，規定政治性組織不能
跟外國或者台灣的政治性組織有聯繫，包括作
為分支，或者接受財政的資助、政策指導等。
一旦有發現這樣的形式，警察部門可以宣佈其
為非法組織，禁止活動，甚至可以取締。
針對朱經緯案件，凌友詩表示，警察的設置
是為了保障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個人權利較
受重視，集體權利則包括社會治安、公眾安
全、國家安全等，這部分往往被忽視。
她認為，在保護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的情況
下，警察允許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和強制力，
例如搜身等。朱經緯在現場揮動警棍，是為了
維護集體的權利，試圖恢復社會秩序，行使警
察管理權，不能看成個人與個人的關係。

■宋哲（左）和黃蘭發（右）在年會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 攝


